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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商业道德行为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目的与要求

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力电器”“格

力”或“公司”）为加强合规与诚信道德建设，提升公司商

业道德规范管理能力，预防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腐败，维

护企业品牌价值，助力公司建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制造

集团，特制定本准则。公司允许并倡导所有合作方均可结合

自身的治理要求参考本准则编制其商业道德政策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准则适用于公司及下属子（分）公司的全体员工。公

司倡导上下游合作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皆支持、接受和执行

本准则，严格遵守商业道德规范要求开展合作，遵守所有适

用的法律、法规以及国际公认的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。

此外，公司希望所有合作伙伴与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传递商

业道德规范的理念，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第三条 管理者责任

公司经营管理层作为商业道德及反腐败等工作的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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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机构。公司管理层有责任以身作则，成为商业道德行为

标准典范，并鼓励团队讨论商业决策所涉及的道德与法律影

响。公司明确在商业道德建设上持续投入，每年至少面向全

体员工和上下游合作方开展一次商业道德培训。

第二章 企业道德规范及义务

第四条 反腐败与反商业贿赂

公司所有员工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反

不正当竞争法》和《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》等

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始终以廉洁自律的理念

开展经营活动。

公司严格禁止经营业务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,要

求总部及下属子（分）公司的全体员工、与格力开展任何相

关业务的合作方均不得行贿、受贿等行为。

第五条 礼物及招待

公司禁止利用在格力电器的工作、职位或身份索取或接

受任何私人利益或赠与，包括但不限于礼品、礼卡、礼金、

回扣、佣金、股权等各类财物。格力电器依据公司管理规定

对违反本条款的员工解除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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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反洗钱

洗钱是指将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通过各种手段掩

饰、隐瞒其来源和性质，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。公司

全体员工及与格力开展业务的合作方必须遵守反洗钱法案，

禁止参与任何洗钱行为。

第七条 公平竞争

公司应当在经营活动中遵守公平竞争原则，遵守反垄断

法及业务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反垄断的规定，在法律框架内进

行良性竞争，避免直接或间接从事反垄断法禁止的相关垄断

行为。

公司参与海内外市场竞争时，应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

公平性，遵守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和相关规

定。

第八条 禁止内幕交易

员工在任职期间可能会知晓涉及公司的经营、财务或者

对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，此类

信息通常被认为是“内幕信息”，具体包括财务业绩、可能

的合并、收购、剥离、增资、资本市场交易、重要许可协议

等其他合作、重大合同的损益及当前诉讼相关的信息。在法

律和公司政策层面上，公司规定因工作关系而掌握公司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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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公司（包括供应商和客户）的内幕信息的员工不得擅自以

任何形式对外泄露、报道、传送，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

司股票及其衍生品，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的股票及其衍生

品，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本人、亲属或他人谋利。

第三章 审 计

第九条 公司针对易发生违反道德风险的重要岗位，定

期开展廉洁从业相关工作，夯实廉洁从业防线。通过设置投

诉举报渠道和开展专项调查，严禁腐败行为。

公司开展覆盖重要业务的全面审计工作，并通过系统性

审计监督与内控优化，确保合规经营，持续提升内控水平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一条 本准则未尽事宜，或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相悖的，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执行。

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12 月 1 日


